经济发展局关于《“亩产效益”
评价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》解读

一、起草背景和过程
《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开展“亩产效益”评价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是在2020年试行本基础上修订的，《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开展“亩产效益”评价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经技区﹝2020﹞16号）于今年5月份到期，为继续推动我区经济发展质量变革、效率变革、动力变革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，实现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经发局作为“亩产效益”评价改革的牵头部门，前期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“亩产效益”评价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“亩产效益”评价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》的要求和《关于做好2022年“亩产效益”评价改革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工信运﹝2022﹞56号）要求，研究修订了《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开展“亩产效益”评价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意见》结构和主要内容与《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开展“亩产效益”评价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经技区﹝2020﹞16号）基本保持一致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第一大部分，建立企业分类综合评价工作机制，明确了4方面内容。
1.评价范围。本年度列入统计库的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（不含综保区内企业）和营业收入 500—2000 万元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。其中，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评价，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，下属子公司单独评价；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是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的，营业收入达到上述标准的应进行评价；集团公司包含一产、二产、三产的，只对二产工业相关指标进行评价。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企业不列入评价范围。
2.评价指标。省、市将亩产效益评价分为规模以上和规模以下工业企业。对规上企业的评价，省里确定单位用地税收、单位能耗销售收入、单位污染物排放销售收入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、全员劳动生产率5项指标。市里增加了税收增幅、销售收入增幅、研发经费投入增幅3项指标，明确各区市可根据本地实际增设指标和加减分项。我区为引导企业加快科研创新和膨胀发展，增加利润增幅、工业总产值增幅、加分项3项指标。对规下企业的评价，按照省工信厅等12个部门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做好2022年“亩产效益”评价改革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工信运﹝2022﹞56号）要求，对规下工业企业的评价指标进行了修改，由原来的只评价单位用地税收，修改为评价单位用地税收和单位用地销售收入两项指标，总分100分。为突出税收贡献度，两项指标的权重分别定为70分和30分。
3.企业分类。该部分和省、市保持一致。依据评价得分，将企业分为A类（优先发展类）、B类（支持发展类）、C类（提升发展类）、D类（限制发展类）。每年度评价一次，根据评价结果调整企业分类。
 4.评价程序。该部分与省、市基本一致，提出建立健全企业评价和分类结果的审核、公示、公布。
 第二大部分，结果运用。依法依规实施用地、用电、用水和财政等差别化政策体系，把企业分类综合评价结果广泛应用到工业经济各个领域，对ABCD四类企业实施主要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政策，倒逼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，推动企业管理和服务模式创新。
第三大部分，组织保障措施。建立健全推进“亩产效益”评价改革工作的体制机制，分别从加强组织领导、明确工作职责、狠抓结果运用、强化督导检查和严格保密措施5方面提出工作要求，确保责任链条无缝对接，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、见到实效。
三、与试行本相比主要变化
《实施意见》与试行本相比较，主要变化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1.评价指标及权重方面
按照省工信厅等12个部门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做好2022年“亩产效益”评价改革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工信运﹝2022﹞56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要求，对规下工业企业的评价指标进行了修改，由原来的只评价单位用地税收，修改为评价单位用地税收和单位用地销售收入两项指标，总分100分。为突出税收贡献度，两项指标的权重分别定为70分和30分。
2.加分项方面
对部分加分项的名称、各类别人才项目进行了修订、合并。一是对不再纳入省级部门评审的加分项进行了删除。在两年运行过程中，像“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”、“省名牌产品或著名商标”、“隐形冠军企业”等创新平台或企业荣誉，省级部门不再组织申报评审，所以将该部分加分项名称进行了删除。二是按照保密要求进行了调整。按照保密要求人才项目具体名称不能公开体现，所以按照国家、省、市不同级别合并为国家级人才项目、省级人才项目和市级人才项目。
具体修改内容为：（1）被认定为国家、省、市企业技术中心、制造业创新中心、工业设计中心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工程研究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工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的企业，分别加 5 分、2 分、1 分。与试行本相比，去掉了“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”（该平台已不再评审）
（2）拥有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，加 3 分；评定为山东省省长质量奖、威海市市长质量奖的企业，分别加 2 分、1 分。与试行本相比，去掉了“省名牌产品或著名商标”企业加1分的规定，省级部门对“省名牌产品或著名商标”不再评审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3）引进或申报入选国家级人才项目，加 5 分；引进或申报入选省级人才项目，加3 分；引进或申报入选市人才项目的企业，加 1 分。对试行本中的省“一事一议”人才、“泰山产业领军人才”等按照级别进行了合并，同时按照保密原则，国家、省人才项目名称不能公开发布，所以统一修改为国家、省、市级人才项目。
（4）被认定为国家级、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的企业，分别加 5 分、3 分；被认定为国家级“小巨人”、省级瞪羚企业的，分别加 3 分、1 分。与试行本相比，增加了国家级“小巨人”加分项，去掉了“隐形冠军”加分项（该荣誉不再进行评审）。
3.主要指标方面
按照省《通知》规定，主要污染物指企业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氮氧化物、挥发性有机物4项污染物的排放量之和，在新的《实施意见》中将试行本中的二氧化碳修改为挥发性有机物。
4.结果运用方面
D类（限制发展类）企业中第一条由“1.当年不得参评年度各类评先选优活动”修改为“1.当年不得参评年度各类评先选优活动，不支持享受财政扶持政策奖励、补助。”
其余评价范围、赋分方法、分类排序和比例、数据管理、结果运用等其他重要内容基本延续试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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